
10月19日，长沙湘江世纪城经二路，路边停车位上的“僵尸车”贴满
广告。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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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在长沙湘江北路、 福元路多
家小区走访发现， 每个小区都
有车子久停占位的情况。 在湘
江世纪城， 不仅小区停车场内
有僵尸车， 在该小区附近路边
停车位上也有不少“僵尸车”，
其中不少车车窗破旧， 车胎破
了，车身贴着各类广告。

湘江世纪城停车场一名保
安介绍， 小区内业主把车停在
自己车位， 就算一直不使用物
业也不能干涉。 如果是长期占
用公共停车位或妨碍到其他车
通行，物业才会联系车主挪车。
福元路某小区物业负责人介
绍，车是属于业主的个人财产，
物业没有权利私自处理。

记者从长沙交警获悉，小
区内的“僵尸车”占用的停车位
不属于公共道路， 除非占用消
防通道等情况， 否则交警部门
无权处理。 车辆长时间没有挪
动， 很可能存在年检过期等多
重隐患， 建议车主及时关注车
辆情况，达到报废情况，及时进
行报废。

你的车停太久不去管，小心被别人卖了
男子打“僵尸车”主意，不到一月连卖六台 长沙多个小区都有“僵尸车”占位

“僵尸车”久在停车场无人问津，甚至主人都将它们遗
忘时，却被有心人惦记上了。湘潭男子连续多日发现车子
没人开后，打起了车子的主意，称自己是车主人，把车给卖
了，还卖了不止一台。直到卖第六台车时案发，被民警当场
抓获。近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盗窃案件。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刘泽佳 刘倩 邓赛

张某是湘潭人，某劳务公司
员工，因工作需要经常在湘潭高
新区某大厦的停车场出入。他发
现停车场里好几台长期没挪动
的车，动起了歪心思。

2019年12月份上旬，张某发
现一台破旧的吉利小车已经几
个月没动过，他打电话给湘潭县
某废旧农机回收公司工作人员，
称自己公司有台要处理的报废
车。回收公司的人赶来后，张某
以900元的价格把这台车出售，
回收公司付款后直接把车拖走。

第一次就把车顺利卖出，张
某胆子大了。几天后，他用同样
方法联系了同一家公司，以1100
元卖掉了另一台捷达小车。张某
在今年1月的半个月里又成功卖
掉一台金杯大巴车、一台大货车
的拖车板。1月16日，他又联系了

回收公司卖另外一台大货车拖车
板，在等待回收公司来拖车时，他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法院认定， 不到一个月时间
里，张某在该大厦停车场、停车坪
盗窃车辆6台， 并出售给回收公
司，5次既遂，1次未遂。盗窃既遂
金额共计2万多元， 盗窃未遂金
额为17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 判处被告人张
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并处罚
金二万元， 同时责令退赔被害人
损失，并依法没收违法所得。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 车辆如
果长时间不使用， 应当停放在有
人看管的停车场。 车内不要存放
贵重物品， 及时锁好车辆以防失
窃。 同时车辆回收公司也应谨慎
辨别所回收车辆车主的身份证
件，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回收。

【事件】 不到一个月，连卖六台“僵尸车”

【调查】
长沙多个小区
有“僵尸车”占位

记者采访中发现，部分车主
认为报废车辆手续麻烦，就把车
停了之后不管。

长沙交警车管所业务指导办
负责人张正介绍， 报废车辆只需
备齐资料联系车辆回收企业即
可。 车主联系有资质的车辆回收
企业后， 企业核对报废车辆的型

号、号牌、发动机号、车辆识别代号、
行驶证等相关信息后，把车辆登记
证、 行驶证的原件以及车辆号牌
回收。 当企业按规定处理完车辆
后， 由企业在规定时间向公安交
管部门申请机动车注销登记。车
主在车辆报废完后， 将收到注销
证明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部门】 车辆报废只需电话就能上门收车


